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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13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a)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A/62/77）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按照 1987 年 12 月 17

日大会第 42/450 号决定，并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提名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大会面前摆着文件 A/62/77，其中载有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提名，以填补阿尔及利亚、中国、加纳、

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和大韩民国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任满后出现的空缺。这些国家可立即重新当选。 

 我谨提醒成员们，2008 年 1 月 1 日之后，下列国

家仍为委员会成员：阿根廷、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贝宁、巴西、保加利亚、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古巴、

法国、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意大利、巴基斯坦、葡萄牙、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南非、瑞士、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因此，这 25 个国家不可参加本

次选举。 

 我现在谨通知成员们，下列国家已经获得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提名：填补三个空缺的三个非洲国家为

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尼日尔；填补三个空

缺的三个亚洲国家为孟加拉国、中国和大韩民国；填

补一个空缺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牙买加。 

 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一切选举应以无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且不采用提名办法。然而，我谨

回顾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第 16 段，其中规定，在附

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等，即

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定为标准办法，但

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

在此限。 

 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我是否可认为，大会决定

开始本次选举，但不进行无记名投票？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以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提名国家数目与每个集团

有待填补的席位相等。 

 因此，我是否可认为，大会希望宣布由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从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当中提名的这些国家——即孟加拉国、中国、

牙买加、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日尔和大

韩民国——当选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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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祝贺刚当选为方案和协

调委员会成员的这些国家。 

 成员们记得，从过去的届会可以看出，而且正如

文件 A/62/77 所示，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中仍有两个

空缺，填补的成员任期将于当选之日开始。其中一个

的任期将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而另一个的任

期将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在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从该区域提名两个会员国之后，大会将能够就这些

空缺采取行动。 

 我们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13 分项目(a)

的审议。 

 副主席伊尔金先生（土耳其）主持会议。 

(b)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二十九个成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 1972 年 12 月 15

日大会第 2997（XXVII）号决议和 1988 年 10 月 24 日

大会第 43/406 号决定，大会将开始选举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理事会 29 个成员，以接替其任期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成员。 

 即将卸任的 29 个成员是：巴哈马、孟加拉国、

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佛得角、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加纳、匈牙利、印度、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墨西哥、摩纳哥、摩洛哥、荷兰、波兰、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索马里、瑞典、土耳其、图瓦卢、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些

国家也可立即重新当选。 

 我要提醒成员们，2008 年 1 月 1 日之后，以下国

家仍为理事会成员：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

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博茨

瓦纳、布隆迪、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国、德国、海地、印度尼西亚、

日本、肯尼亚、巴基斯坦、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

罗斯联邦、南非、泰国、乌干达、美利坚合众国和乌

拉圭。因此，这 29 个国家不可参加本次选举。 

 正如各位所知，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

一切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且不采用提名办

法。然而，我谨回顾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第 16 段，

其中规定，在附属机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

席位相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定为

标准办法，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

投票时，则不在此限。 

 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

开始据此选举？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至于候选资格，各区

域集团主席已向我通报如下：关于非洲国家的八个席

位，八个被认可的候选国是：贝宁、刚果、几内亚、

马里、毛里求斯、尼日尔、索马里和突尼斯。 

 关于亚洲国家的七个席位，七个被认可的候选国

是：孟加拉国、斐济、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

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图瓦卢。 

 关于东欧国家的三个席位，三个被认可的候选国

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和匈牙利。 

 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五个席位，五个被

认可的候选国是：巴哈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古巴和墨西哥。 

 关于西欧和其他国家的六个席位，六个被认可的

候选国是：芬兰、以色列、意大利、摩纳哥、荷兰和

西班牙。 

 由于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国家、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各自认可的候选

国数目，与每个区域将要填补的席位相等，我是否可

以认为大会决定选举这些候选国为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理事会的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四年？

我看没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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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下列 29 个国家

当选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四年：巴哈马、孟加拉国、白俄罗斯、

贝宁、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

巴、斐济、芬兰、几内亚、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哈萨克斯坦、马里、毛

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荷兰、尼日尔、沙特阿拉

伯、索马里、西班牙、突尼斯和图瓦卢。 

 我祝贺当选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成员的

这些国家。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113

分项(b)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14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g) 任命会议委员会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A/62/107)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文件 A/62/107 所示，

由于奥地利、中国、埃及、牙买加、肯尼亚、尼泊尔

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任期将于 2007 年 12月 31日届满，

大会主席必须在本届会议期间任命七个成员，以填补

因此产生的空缺。这些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任期三年。 

 经过与非洲国家集团、亚洲国家集团、以及西欧

和其他国家集团各位主席协商，主席已任命奥地利、

中国、日本、肯尼亚、突尼斯和美利坚合众国为会议

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这些任命？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余留的空缺，主席将继续与该区域集团协商。 

 我们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14 分项目(g)

的审议。 

议程项目 114(续)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a)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2/528)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

第6段中建议大会任命下列人士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洪

都拉斯的豪尔赫·弗洛雷斯·卡列哈斯先生、巴基斯

坦的伊姆蒂亚兹·侯赛因先生、日本的嘉治美佐子女

士、加拿大的杰里·克雷默先生、比利时的彼得·马

登斯先生、以及印度的纳格什·辛格先生。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行政

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任期三年？ 

 就这样决定。 

 (b) 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2/529)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报告第 4

段中建议大会任命下列人士为会费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贝宁的约瑟夫·阿卡克

波-萨奇维先生、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勒-马利克·布

赫杜先生、澳大利亚的戈登·埃克斯利先生、乌拉圭

的贝尔纳多·格雷贝尔·德尔奥约先生、墨西哥的路

易斯·马里亚诺·埃莫西尤·索萨先生、以及葡萄牙

的爱德华多·曼努埃尔·达丰塞卡·费尔南德斯·拉

莫斯先生。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会费

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就这样决定。 

 (c) 认可投资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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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2/530)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

第 5 段中建议大会认可秘书长任命德国的阿希姆·卡

索先生并重新任命美利坚合众国的威廉·麦克多诺先

生和法国的埃莱娜·普卢瓦女士为投资委员会成员，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认可秘书长任命德国

的阿希姆·卡索先生并重新任命美利坚合众国的威

廉·麦克多诺先生和法国的埃莱娜·普卢瓦女士为投

资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同一报

告第 6 段中还建议大会重新任命瑞士的埃文·皮克泰

先生为投资委员会的临时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任期一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认可重新任命瑞士的

埃文·皮克泰先生为投资委员会的临时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一年? 

 就这样决定。 

 (d) 任命审计委员会一名成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2/53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

第4段中建议大会任命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为审计委员

会成员，自 2008 年 7 月 1日起任期六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中国审计署审计

长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任期六

年? 

 就这样决定。 

 (e) 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2/53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

第 4 段中建议大会任命阿根廷的阿古斯丁·戈迪略先

生并重新任命斯里兰卡的达耶德拉·森纳·维杰瓦德

内先生为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任期四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阿根廷的阿古斯

丁·戈迪略先生并重新任命斯里兰卡的达耶德拉·森

纳·维杰瓦德内先生为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四年？ 

 就这样决定。 

 (f) 任命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2/53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

第8段中建议大会任命下列人士为独立审计咨询委员

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俄罗斯联

邦的瓦迪姆·帕特里克·杜宾金先生、印度的维贾延

德拉·纳特·考尔先生和牙买加的阿德里安·斯特兰

昌先生。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独立

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

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五委员会在同一报

告第 9 段中还建议，根据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5

号决议附件第 7 段的规定，大会任命下列人士为独立

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四

年：乌干达的约翰·穆万加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戴

维·沃克先生。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独立

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四

年？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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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

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4分项目(a)至(f)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工作方案和届会安排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成员们，为

了有时间就决议草案 A/62/L.11 进一步进行协商，原

计划作为今天上午第一个项目的对题为“联合国经

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

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的议程项目 48 和题为“千

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的议程项目 116 的审议

将推迟到 200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进行。 

 副主席伊尔金先生（土耳其）主持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愿就延长特别

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征 

求成员们的意见。成员们会记得，大会在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核准了总务委员会的建

议，即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应

在 20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之前完成其工作。 

 但是，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已通知

我，委员会无法在今天，即 11 月 15 日星期四结束之

前完成其工作，并且需要根据会议服务可否安排的情

况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增加一次会议。 

 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延长特别政治

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的工作，增加一次

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上午 10 时 45 分散会 

 

 


